
切結書

本人遺失　　　　　核發　　　　證字第　　　　　　號

（請填原證書（證明書）核發機關）　　　　　（請填證書（證明書）證號）

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，聲明作廢，恐口說無憑

，特此切結。

立切結書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蓋章）

身分證編號：

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
